天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文件
天会党〔2025〕8号


天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

关于开展履职评议情况报告
中共天峻县委：
天峻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，根据《天峻县人大常委会2025年工作要点》要求，对履职满一年的选举任职干部，组织其在常委会会议上述职，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测评。

此次会议，对选举满一年的县民政局局长田多杰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、检察委员会委员、副检察长马刚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车仕伟三位同志开展述职评议，会议应到组成人员19名、因病因事请假6名，出席会议的13名，发出收回测评表13张。测评结果如下：
田多杰同志得满意票13票，基本满意0票，不满意0票

马刚同志得满意票13票，基本满意0票，不满意0票。

车仕伟同志得满意票13票，基本满意0票，不满意0票。
特此报告！

天峻县人大常委会党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27日

抄送：县委组织部、县人民检察院、县政府办、县民政局，

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各成员，存档（二）。

